
 
广西医科大学文件  

桂医大〔2012〕33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

构成及职责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升我校资产管理水平，强化内部控制，提高管理

效率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，维护学校资产的完整、合理、有效地

运用，贯彻执行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

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经学校办公会研究，决定成立广西医科大

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，其下属办事机构及人员组成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构成及职责暂行规

定 

 

 

广西医科大学 

二 0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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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高校 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 构成  规定  通知  

  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2 年 6 月 13 日印发  

校对：黄显云  录入：李健生   排版：马壮丽（共印 3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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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构成及职责暂行规定 

 

为了健全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架构，完善相关管

理体系，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下属机构的人员组成作如下

规定： 

一、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 

主  任：广西医科大学校长；  

副主任：广西医科大学分管国资处的校领导； 

广西医科大学分管财务处的校领导； 

广西医科大学分管校办产业校领导； 

广西医科大学分管规划办的校领导; 

广西医科大学分管科技处的校领导; 

成员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、财务处处长、人事处处长、

校长办公室（发展规划办）主任、科技处处长、图书馆馆长、审

计处处长、纪委监察室主任以及学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组

成。 

二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国有资产管理处，

组成人员如下: 

主  任：分管国资处的校领导 

副主任：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

财务处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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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

成员：由国资处分管资产管理科副处长、财务处分管会计核

算科副处长、审计处副处长、国资处资产管理科科长、财务处会

计核算科科长组成 

秘书：国有资产管理处综合科科长 

三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分设两个专门委员会进

行，分别是：“资产招标采购管理专门委员会”和“资产使用处

置管理专门委员会”：  

（一）资产招标采购管理专门委员会 

组  长：分管国资处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

成员：财务处、审计处、监察室负责人各一名、国资处分管

综合科的副处长以及请购单位、请购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的负责人

各一名 

秘书：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与采购管理科科长 

（二）资产使用处置管理专门委员会 

组  长：分管国资处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

财务处处长 

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

成员：国有资产管理处分管资产管理科副处长、财务处分管

会计核算科副处长、审计处负责人一名、纪委监察室负责人一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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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使用处置资产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一名 

秘书：国有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科科长（负责货币性资产外

的非经营性资产） 

财务处会计核算科科长（负责货币性资产） 

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（负责经营性资产） 

四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各机构的主要职责 

（一）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1、领导全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对学校国有资产的重大问题

提出建议，提交校长办公会决策。 

2、配合学校经济管理委员会工作，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

的紧密结合。根据学校各项建设的需要，提出全校现有资产优化

配置的意见，提交有关会议决策。 

3、根据自治区财政厅、教育厅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，布置、

监督、检查国有资产管理各项工作。 

4、对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咨询、监督、协调、指

导，聘请校内外专家对重大项目进行论证。 

5、负责督促检查资产经营公司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及有关

法律法规，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的监督责任，依法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派出董事和监事。 

6、研究决定学校国有资产配置管理、使用管理和处置管理的

重大事项，形成意见报校长办公会决策。 

7、对涉及国有资产的重大变动、处置等事宜进行监督，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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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加强非经营性资产、经营性资产的监督与管理，

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、保值增值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 

（二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责： 

1、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日常事务管理工作； 

  2、督办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提议并经校长办公会决策的事

项； 

3、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，并定期报告工作。 

（三）资产招标采购管理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1、研究和审定学校采购管理制度。 

2、对采购有关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。 

3、研究协调招标投标活动中重大问题的投诉； 

4、负责组织学校 50 万元以上（含 50 万元）且 200 万元以下

（含 200 万元）限额内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定点采购的评选； 

5、负责学校单项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或批量 300 万

元以上（含 300 万元）货物、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服务、

10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0 万元）工程的重大采购项目采购方案参数

及价格的论证（设立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重大工程采购除外）；  

6、监督和管理学校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； 

7、建立和管理学校采购项目论证和验收专家库； 

8、对采购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涉密、紧急情况采购的议定。 

（四）资产使用处置管理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1、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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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学校各二级部门资产使用处置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； 

3、对学校 5万元以上（含 5万元）资产对外投资、出租、出

借、担保等行为进行审议，审定初步方案，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学

校校长办公会研究。 

4、对学校 5万元以上（含 5万元）资产的捐赠、报损、报废、

出售、转让等资产处置行为进行审核、组织鉴定、审定初步处置

意见，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。 

五、学校之前成立的各类招标采购领导小组和资产经营管理

委员会同时撤消，其相关职能并入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

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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